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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特区音像出版社与成都市唐古拉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肇庆国声镭射技术制作有限
公司复制、发行权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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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06）粤高法民三终字第20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特区音像出版社。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梅华路297号。  

法定代表人：潘自强，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韩青，广东方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市唐古拉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营口路88号。  

法定代表人：泽旺，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黄春源，四川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肇庆国声镭射技术制作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肇庆市端州一路端州工业城国声科技

园。  

法定代表人：杨锡吟，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黄晓晖、孙华平，均为广东执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珠海特区音像出版社与被上诉人成都市唐古拉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被上诉人肇庆国声镭射技术制作有限

公司之间因复制、发行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肇中法民初字第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

起上诉。在本案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珠海特区音像出版社于2007年4月4日向本院提交《撤诉申请书》，申请撤回上

诉。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珠海特区音像出版社向本院提出要求撤回上诉的申请，符合法律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六条、第一百五十八条、《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

下：  

准许上诉人珠海特区音像出版社撤回上诉。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010元，减半收取为人民币3505元，由上诉人珠海特区音像出版社负担。上诉人多缴纳

的上诉费3505元，由本院予以退回。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王 静 

代理审判员 欧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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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审判员 潘奇志 

二○○七年四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孙燕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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